
临港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[bookmark: _GoBack]抓重点解难点服务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
调度管理制度
（试行）

为全面落实“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攻坚年”工作要求，及时了解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重点、焦点，全面消除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堵点、难点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审批决策科学化、制度化、合理化，根据我局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工作内容
实行服务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，重大事项重点难点问题前台受理、后台审批、领导审核联动全程调度管理。前台受理和后台审批过程中，凡涉区内重点建设项目、规上或重点纳税企业、重点监控行业以及存在较大社会矛盾纠纷隐患、关系安全生产等审批事项，凡涉及重点项目、重点民生工程的核查事项，以及与行政审批工作密切相关的敏感事件、突发事件，均按要求建立受理报备、审批跟进调度机制，紧盯审批“节点”，紧逼审批“进度”，形成责任倒查、追溯管理体系，切实提高行政审批效能。
二、工作要求
常规事项报备实行日报备、日跟进、日更新，各业务科室于14：00将当日相关事项受理、审批进展情况报法规监督科，由法规监督科进行调度、汇总，并呈报局党组；紧急突发事项实行随时报备，科室负责人第一时间向局主要领导报告,同步报告分管领导,同时做好常规补充报备。报备事项需及时动态更新事项办理进展，并由具体经办科室负责落实办理结果的呈报或转报工作，不得延误。
三、组织保障
（一）采集机制。各科室实时动态更新抓重点解难点事项进展情况，既要详细记录项目审批具体情况，又要延伸到咨询指导、上门服务、会商会审情况，形成对重大审批事项全程有效管控。
（二）分析机制。法规监督科牵头，组织各业务科室结合报备台账，对重大审批事项推进过程中的审批服务进展情况、存在的问题，进行月度分析研判，梳理共性问题，剖析制约因素，针对问题清单提出整改意见建议。
（三）协调机制。针对重大审批事项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实行分类、分级协调机制。对需要其他审批部门配合解决的问题，由各科室先行沟通相关科室，并拟定解决意见；如协调沟通遇到困难，及时报分管领导，由分管领导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商讨；如需区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，由法规监督科牵头，主办业务科室承办，办公室配合，进行跟踪落实，协调解决。
（四）督查机制。台账事项，实行逐条“销号”措施，对重大审批事项存在的问题进行标号，逐条逐项进行整改“销号”。法规监督科不定期开展重点业务督查，对报备事项落实情况进行查核，及时通报，进一步提高管理成效。
（五）奖惩机制。对在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过程中，有重大突破、创新的，在当月绩效考核中适当加分；业务科室主动靠前服务，促进重大审批事项推进成效显著的，将在一定范围内给予通报表扬；凡不按本制度报告或故意漏报、瞒报、虚报重大审批事项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在当月绩效考核中扣分并予以通报批评;凡造成行政许可决定违法违规,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,年度考核一票否决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（六）本制度自2022年2月起试行，试行期一年，由法规监督科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优化营商环境抓重点解难点事项跟进台账


